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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已从“规模

扩张”“空间拓展”的外延式发展转到“提高质

量”“优化结构”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专业结构

调整优化已成为许多高职院校的普遍选择。然

而，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对劳动力

需求结构之间仍然不能很好地对接。基于此，本

文从政府、学校、市场关系的视角分析了高职院

校专业结构问题的成因，并从三者关系转变的角

度研究专业结构协同调整机制的重构，以期为高

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提供参考。

一、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主要
问题

高职教育是与产业界密切联系的高等教育类

型，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对应较为明确的职业岗位或

岗位群。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

与经济社会尤其是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结构

之间的对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人力资源

开发有效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

看，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存在如下

问题。

（一）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契合度”低

从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全国普通专科分专业

大类学生数来看，2017年全国高职农、林、牧、

渔等第一产业相关专业毕业生5.64万人，土建、

制造、装备、资源环境、能源动力、生物化工等第

二产业相关专业毕业生96.29万人，财经、教育、

艺术设计、公共事业等第三产业相关专业毕业生

249.71万人，高职院校三次产业相关专业毕业生

人数的比例为1.6∶27.4∶71，与同期全国三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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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4.8∶35.7∶59.6相比，存在较大偏离。本文采用结构偏离

度来测量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离散程度，结构偏离度

的绝对值越小则表明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离散程度越

小，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越协调。通过表1数据对

比可以发现，当前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契合度”不高，

具体体现在第一、第二产业对应的高职专业结构比例偏低，

第三产业对应的高职专业结构比例偏高。

表1  全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

年份
产业结构 对应的高职专业毕业生比例 结构偏离度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2016 4.1 38.2 57.7 1.7 28 70.3 -2.4 -10.2 12.6

2017 4.8 35.7 59.6 1.6 27.4 71 -3.2 -8.3 11.4

数据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2018》，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2.根据教育部2017年全国教育统计数据整理得出，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

jytjsj_2017/qg/201808/t20180808_344792.html.

（二）第三产业相关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

许多高职院校在过去增设专业时缺乏理性，大多选择

开设与第三产业相关的计算机、财务金融、电子商务等成本

低、见效快的专业，由此造成这类专业普遍出现了布点数量

过于密集、专业结构大致趋同的问题。结果也间接导致了高

职院校“红牌”专业呈现“持续性”，见表2。通过表2数据

对比可以发现，高职院校红牌专业集中于第三产业相关专

业，除了与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提升

密切相关外，也反映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缺乏理性、盲目跟

风的现象。以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为例，该专业全国布点数

量最多，高达84.52％的高职院校开设这一专业。

表2  2010-2015年高职高专10大“红牌”专业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红牌率
全国布点排名 /

占总高职院校比例

法律事务 √ √ √ √ √ √ 100% -/18.33%

计算机应
用技术

√ √ √ √ √ 83% 1/84.52%

国际金融 √ √ √ √ √ 83% -/31.83%

电子商务 √ √ √ √ √ 83% 5/67.4%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 √ √ √ 67% 3/70.70%

工商管理 √ √ √ √ 67% -/31.83%

汉语言文
学教育

√ √ √ √ 67%

法律文秘 √ √ √ √ 67%

临床医学 √ √ √ 50%

语文教育 √ √ 33%

数据来源：1.盘点本科、高职高专最没用的10大专业，http://www.360doc.com/conte

nt/16/0223/10/21839708_536613284.shtml；2.高职院校专业实力排行榜，http://www.sdaxue.

com/top/99.html.

（三）专业设置对接产业发展的“前瞻性”不足

教育功能的滞后性决定了我国在发展教育时需要考虑

“面向未来”和“适度超前”，高职教育对接岗位或岗位群

的迅速变化也对人才培养的前瞻性提出了要求。然而，从

我国当前的实践来看，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调整缺乏足够

的前瞻性。以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发展领域对应的高职在

校生规模为例，《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未来我国制造

业要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

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

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10大重点领域，而当前

我国高职教育中开设这些新兴产业相关专业的学校非常少，

十大领域对应的专业人才培养规模明显不足。以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农机装备为例，这些专业的全国在校生规模仅800

余人[1]，与对应领域的人才需求差距巨大，难以为产业发展

重大战略的调整提供有效的人才支撑，见表3。

表3  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

十大重点领域
2020 年人才需
求总量预测

( 单位：万人 )

2025 年人才需
求总量预测

( 单位：万人 )

十大领域对应的
高职在校生规模
( 单位：人 )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800 2000 73110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750 900 108922

航空航天装备 68.9 96.6 19837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118.6 128.8 30878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38.4 43 42672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85 120 871

电力装备 1233 1731 11535

农机装备 45.2 72.3 855

新材料 900 1000 29082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80 100 6174

数据来源：《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文件，http://www.sohu.com/a/152141359_716607.

二、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成因分析

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对接问题，

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从院校

治理层面来看，这种问题主要体现为政府、学校与市场之间

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合作关系。

（一）政府主导模式导致灵活性差与失范并存

高职院校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而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这客观上决定了主导高职院校发展方向的

力量既不来自政府，也不来自学校专业发展自身。我国政策

也积极推动高职院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但在实践中受教育

管理传统的影响，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采用的

是政府主导模式。该模式使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与调整得

以快速蓬勃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专业设置灵活

性不足、专业结构调整滞后、高校自主参与不足、社会协同

参与力量薄弱等[2]。同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优化专业结构

的职能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导致专业设置出现了“失范”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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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业设置的导向和准入限制了灵活性

从专业设置流程来看，申报设置专业由高职院校发起，

以教育部颁布的《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目录》（以下简称《专

业目录》）为依据，开展相关行业企业调研，进行必要性和

可行性论证，并制定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最终

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或审批。无论是《专业目录》的颁布还

是专业设置的准入审批，都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在这一框

架下，只要在《专业目录》内，学校若有申报，符合程序，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即可；而在《专业目录》外，尤其国家控

制的专业，则需报教育部依法组织审批。这意味着，专业设

置要受《专业目录》的限制，需在该范围内选择。不可否认，

《专业目录》在引导高校科学设置专业、促进专业规范化发

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导致的路径依赖结果是《专

业目录》内的布点越来越多，而未列入《专业目录》专业的

发展空间受到很大局限，目录外对接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培养匮乏。《专业目录》所涵盖的专业数量及类别有限，不

能完全代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转型升级与

技术进步出现的全部职业类型，而且《专业目录》的更新需

要一定周期，难以完全跟上职业更新换代的发展速度，也

不能完全代表行业企业发展的最新需求[3]。教育部先后于

2004、2015年两次印发高职高专教育《专业目录》，分别调

整为532和747个专业；尽管其间不断设置目录外专业，但依

旧难以跟上产业发展的急剧变化。

2.专业监控体系缺位导致专业设置“失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主要通过宏观调控来减轻市

场调节的失灵问题。对于我国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来说，

政府更需要通过评估和拨款等非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纠正学

校自主或市场引导的“失范”现象。然而，在我国现行政府

主导的专业设置与调整模式下，专业的“准入”存在目录外

设置困难、目录内设置容易的两极分化现象，而专业质量

监控体系及相应的退出机制建设又不到位，导致专业设置

的“失范”，加重了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对接不好的问题。

尽管我国自2004年起开始对高职教育实施独立评估，但重

点在于考察学校综合办学情况，对专业办学情况的监控主

要针对的是重点专业、特色专业，而对其他专业一般不予评

价。2015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

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决定推动专业诊改工作，但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高职教育专业

质量监控体系，这使教育行政部门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难

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从而导致了专业设置“失范”现

象。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对同类高职专业的办学水平

与质量进行横向对比，难以引导高职专业形成“你追我赶，

共同提高”的良好办学局面；另一方面，专业质量评估监控

体系的缺位使专业设置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很多高职

院校在专业设置过程中，只管申报、不管建设，只重数量、

不重质量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高职院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职院校在内外治理关系中，在社会问责机制尚

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还没有形成依法自主办学，面向社会

自觉履行责任，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这助长了

专业设置的非理性和盲目性。

1.急功近利的专业设置倾向造就趋同性

在我国的教育管理制度下，专业是高校进行招生、人

才培养、经费划拨、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类似于一个实

体组织，在校内外都具有资源分配的意义。因此，在自我发

展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高职院校或其二级院

系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为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办学

经费，往往尽可能多地去增设专业，片面追求专业的“大而

全”“多而广”。与此同时，在财政投入不充分、办学资源短

缺的条件下，不少高职院校在设置新专业时，往往倾向于设

置投入少、见效快、相对易办的专业；为抢夺生源，又不顾自

身办学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一窝蜂增设热门

专业，从而造成专业设置趋同，带来高职专业结构与产业发

展对人才需求结构之间的错位问题。

2.主体地位模糊制约了专业调整主动性

在政府主导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模式下，高职院校设置

专业遵循专业目录的约束和行政化准入审批，这在一定程

度上使高职教育专业的设置和调整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

使高职院校的主体地位模糊化。在专业质量监控体系尚未

健全时，许多高职院校又不需要对专业建设的质量负实际

责任。在此情况下，高职院校往往缺乏专业设置调整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其结果是某一专业一经批准、设立和开办，基本

就固定下来。受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及其思维的影响，许多高

职院校不是主动紧跟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步伐对人才需求

的改变进行及时调整，而是习惯于等、靠政府下指令，跟着教

育行政部门的政策被动调整专业。例如，2013年教育部要求

高校必须以“某个专业”而不是以“某个专业方向”的名义招

生，自此各高校纷纷调整和规范自己的专业名称，专业设置在

形式上基本得到规范，但“走形式”依然是对这轮调整的主

流评价[4]。

3.专业“退出”机制建设明显滞后

高职院校在尚未健全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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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建设监控乏力的情况下，建立健全专业“退出”机制

的积极性不足，使专业设置往往保持着十分强的惯性。久而

久之，相同专业的布点数越来越多，趋同现象越来越明显。

尽管教育部为破除这一问题出台了相应政策，如2012年印发

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

[2012]4号）提出了健全专业预警、退出机制的要求；2015年

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

办法》（教职成[2015]10号文）明确指出，对于办学条件严重

不足、教学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或人才培养明显不适应

社会需求，就业率连续2年低于60%、对口就业率连续2年低

于50%的高校专业，调减该专业招生计划或停止招生，并对

该专业点进行整改；各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指导文件

也多有提及。这些政策对我国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有一

定的导向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结构性

就业问题。然而，现阶段高校经费对于国家拨款具有强大

的依赖性，导致不少高校利用各种途径达到60%的就业指

标[5]，造成专业结构的淘汰更新效果大打折扣，专业退出规

定形同虚设。

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是学校招

生和教学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专业作为相对独立的资源

使用和产出单位，专业实体的资源基本上只服务于本专业的

人才培养[6]。在这种体制下，与专业相连的教师、实验室、仪

器设备、实训场所等教学资源相对固定，学校很难根据市场

变化及时删减这一专业，因为任何一个专业的退出，学校都

面临着要解决退出专业教师的人员流向、资金、设备等一系

列现实问题。对教师来讲，专业的调整和退出意味着自身要

重新学习、重新适应，这必然要触及一部分院系和教师的

切身利益[7]。以上专业改革与调整的成本费用和其他阻力使

得高职院校很难主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相应的

专业调整与优化，特别是对于那些曾为学校争得过荣誉、如

今却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传统优势专业，让其退

出就更加艰难。 

（三）市场主体参与机制尚未建立

从供求关系来看，高职院校提供的人才结构要与产业

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相适应，就必须紧密结合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设置和调整专业，就必须有广泛的市场

主体参与到学校办学中来，并且使市场主体成为专业设置

与调整的重要力量。然而，从我国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

的现状看，主要以政府单一的行政规制和指令为主，市场主

体参与、引导和监督作用非常有限，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与调整普遍缺乏激励政策和内生动力，其对高职

院校专业设置调整的指导差强人意，大多停留在表面、浅

层次、松散型的合作，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人才需求的

新变化无法及时反映到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过程中，

造成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观随意性和脱离社会

实际需要的现象时有发生[8]。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设置

管理办法（2015年）》，高职院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专业，

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受教育部委托负责指导本行业领

域专业设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省专业设置的统筹

管理，教育部负责专业设置宏观管理和指导。但从实践情况

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基本沿用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

以单一的行政规制和行政指令为主，专业设置并未建立在

对行业的深入把握和理解基础上，政府管理负荷较重，行

业中介的指导作用严重缺位[9]。在这种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力

量生成中，不少高职院校在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与科学论

证的情况下，或出于挖掘既有师资和条件潜力的考虑，在设

置新专业时较为随意，造成专业设置针对性不强、专业结构

与社会需求匹配度差的问题。

三、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机制的重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需求日益分化和

多样化，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规制和行政指令来调整高职

教育的专业结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这一趋势，市场主体的

多样化和多变诉求必须及时反映到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

调整中来。基于此，在专业设置和调整的三股力量协调中，

高职院校、政府和市场之间必须转变关系，进而重构专业

设置和调整机制。

（一）政府要转变职能，由主导者向宏观管理者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公共管理部门，政府是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调整的“推动者”和“协调者”，而不是实践者，因

为政府无法有效把握纷繁复杂的市场需求信息，而这些信

息正是职业教育供给链与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链之间有效对接的桥梁。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调

整需要平衡政府、学校、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价值取

向和行为方式，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有效介入，不能包办或参

与专业设置调整的全过程。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采用间接

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即从国家教育结构的优化和人才培养

的结构性质量要求出发，以放权、标准确定、质量保障、信

息公开等方式来统筹管理专业设置[10]。

首先，政府要转变专业目录的功能，使之由“计划与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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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转变为“引导与服务”，即引导高职院校科学设置专业，

形成合理专业布局，而不再是对专业设置发挥指令、限制作

用。其次，要着眼于推动建立专业设置标准，明确专业设置

的规范要求和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高职院校所

设置的专业必须达到一定的国家标准。再次，要积极推进专

业评估，完善内外联动的质量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专业退出

机制。政府要善于通过新专业检查、毕业生质量调查等，实

施专业预警、末位退出和动态调整机制，促进学校加强专业

内涵建设[11]。最后，要健全专业预警机制，通过加强教育市

场与就业市场的信息对接，及时发布人才市场的供求信息，

同时建立专业需求预测和预警机制，实现“人才市场反馈”

的及时化与动态化[12]。 

（二）高职院校要健全自律机制，保持专业设置和调整

活力

在发达国家，专业（学科、主修等）设置是高等学校的

自主权。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

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并在第六十八条明确高等学

校包括了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2015年颁布实施

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

法》（教职成[2015]10号）也明确了“指导高校依法自主设置

和调整高职专业”的目的。然而，高等学校在享有自主权的

同时，必须建立面向社会负责的自律机制。否则，学校坚守

自己的传统，或出于某种利益一味迎合市场，可能导致无视

社会的正常需求，而政府的直接介入或过多的行政干预又

会带来僵化。因此，扩大和落实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自主权

是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增强办学活力的必然选择，但这并不

意味着学校可以随心所欲地设置和调整专业，必须要有配

套的自我约束机制来保障专业设置“不乱”。为此，学校要

以自我约束机制构建作为突破点，着力构建责权利相统一的

院系内部治理体系和权力监督机制，才能具备用好院校自

主权的条件、能力和品格[13]。

一方面，高职院校在审议专业设置与调整时，必须有

严格的专业设置、协同、监督和评价机制，对新申报专业

要进行充分的必要性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对现有专业要进

行定期检查，并能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反馈信息及时对现

有专业进行调整，使学校真正对自己的专业设置与调整行

为负责，切实保证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4]；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专业设置

与调整办法，积极吸纳行业企业参与建立专业设置评议

制度，形成有效的专业增设和退出机制，使专业设置与调

整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实现良性循环。高职院校在这个过程

中，必须坚决压缩和淘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

“落后”专业，积极开设新兴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新兴专

业，以切实破解当前学生就业与企业招工面临的“两难困

境”[15]。

（三）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健全行业企业参与机制

国际实践充分表明，市场主体中行业企业的参与是职

业教育培养出符合产业发展所需技术技能人才的基本经

验。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也是如此，我国高职教育专

业结构与产业需求结构之间对接不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市场主体的诉求没有得到有效回应和满足的问题，

即专业设置与调整在高校、政府与市场三股力量协调中，市

场的力量非常小，必须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否则，无论是单

靠政府还是政府与高职院校有效协同，都无法实现教育供

给链与产业需求链的有效对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教职成[2015]10号）

明确了“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受教育部委托，负责

对本行业领域相关高职专业设置进行指导”，但实践中行业

组织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企业也没有参与到高职院校的

专业设置与调整中。

因此，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调整中，必须有效

扩大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健全市场主

体——行业企业参与专业设置与调整的机制。首先，要深

化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行业指导、校企双主

体办学、政府宏观调控的办学体制机制，并使行业企业能

真正参与到专业设置与调整中来。其次，要积极发挥第三

方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通过第三方评估有效反映市场主

体的诉求。在美国，社会中介在高校专业设置调整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专门针对高校专业质量进行评

估和监督的机构，有严格的专业认证和评估标准，对高校

的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起到了间接管理的作用。我国应借

鉴美国经验，发挥第三方专业评估组织的作用，定期对高

职院校的专业质量进行评估，既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

又能反映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为高职院校设置与调整专业、为政府宏观调整专业结构提

供参考依据。

四、结语

高职教育是一种典型的“跨界”教育，其专业设置与结

构调整有赖于政府、学校和市场之间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

因此，优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亟需重构专业设置与调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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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高职院校、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政府要切实转

变职能，由主导者向宏观管理者转变。其次，扩大落实高职

院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建立健全高职院校自律机制，保持

专业设置与调整活力。第三，引导市场主体——行业企业

充分参与到专业设置与调整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

成多方参与、市场引导、学校自主、政府调控的专业设置调

整机制。

Causes And Mechanism Reconstruction of Specialty Structure Adjust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iscussion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ship amo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Government and Market

Chen  Xiao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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